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休学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年级
	

	培养层次
	
	系（院）
	
	学科
	

	联合培养项目
	
	联系方式
	

	休学开始时间
	
	休学结束时间
	

	申请原因
	本人依据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十七条之规定，并商请家长同意，申请休学。

理由如下：
 生病（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生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创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导师意见
	□同意；□不同意


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系（院）
意见
	□同意；□不同意




主管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日期：

	学院意见
	□同意；□不同意


主管思政工作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研究生院审批
	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日期：


1. 本申请表正本一份，交研究生院留存，院系、研究生本人可留存复印件。
2. 此表适用于我校境内联合培养研究生、独立培养研究生。

	附：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十七条
研究生因病（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）、生育、创业等原因申请休学的，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的，经导师和学院同意，研究生院批准，可以休学。 
因病休学时间按医院诊断办理，原则上累计不超过一学年；因生育休学时间应按国家法定产假计算，不超过一学年；因创业休学时间累计不超过两学年。 
休学研究生应当自学校批准休学后两周内办理手续离校。研究生休学期间，学校为其保留学籍，但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，学校对其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因病休学研究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休学离校审批单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	缴费核实（教学秘书核实是否欠费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生教学秘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系办公室

	图书馆（核实是否有图书未还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一丹图书馆2楼服务台

	网络信息中心（冻结校园卡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行政楼一楼行政服务大厅

	[bookmark: _GoBack]宿舍管理（验收宿舍资产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宿舍楼宿管值班室

	学院审核：
该生已办结离校手续
学院辅导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1、离校审批单完成审核后，原件由学院留存，复印件交学生事务中心研究生事务窗口备案。
